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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

人民防空委员会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，部内各司局、各

直属单位，驻部纪检组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国家机关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

防空工作的要求，健全教育部人民防空工作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成

立教育部人民防空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委员会人员组成

主  任：郑富芝  教育部党组成员、部长助理，教材局局长

副主任：刘昌亚 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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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振江  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主任

教育部办公厅、人事司、财务司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等有关负

责同志担任委员会委员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司，主任由发

展规划司、机关服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担任。

机关服务中心负责教育部人防工作的整体管理，对接中央国家

机关人防办，具体负责教育部机关及属于教育部产权住宅小区的人

防管理工作。发展规划司负责指导在京直属高校和事业单位的人防

工作。

二、委员会工作职责

1.负责在京直属高校及事业单位新建、改造人防工程项目的审核

报批和工程建设管理；

2.负责平时利用部机关、在京直属高校及事业单位人防工程的审

核报批，对开发利用人防工程发展第三产业、兴办人防事业单位进

行业务指导和管理；

3.负责制定人防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，组织业务培训、监督检查

和应急抢救等；

4.负责部机关、在京直属高校及事业单位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的安

全管理，包括开展各类地下空间（含属于教育部产权住宅小区）安

全管理、综合整治等；

5.负责人防管理的相关宣传教育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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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17年 12 月 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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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 月 4日印发


